附件11：
            基层职称评议推荐小组名单

学校职称考核推荐领导小组：
根据《焦作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自主评审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焦大政﹝2024﹞25号）文件精神，各单位成立基层职称评议推荐小组，负责本单位申报范围内的职称晋升情况统计、政策宣传、材料查验、资格初审、民主测评、评议推荐和相关争议问题处理等工作。名单如下：
组长：
成员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院部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




职称评议推荐小组组成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推荐小组由党政负责人和教师代表等7或9人组成，出席基层推荐会议不少于7人，其中，学科（学术）带头人、教研室主任、教学骨干占一定比例；原则上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中本学科专业技术职务较高者任组长,专业技术职务相同时,行政负责人任组长；党总支纪检委员负责对本学院职称推荐工作全程监督。
